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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农请〔2021〕124号                  签发人：林正强

芒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请求将芒市美丽村庄建设项目纳入涉农整合资金方案给予实施的请示

芒市人民政府：

根据《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公布2020年度美丽村庄名单的通知》（云农人居〔2020〕5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政策性）的通知》（德财农〔2021〕83号）精神。经芒市农业农村局领导研究决定实施芒市美丽村庄建设项目。

芒市美丽村庄建设项目总投资110万元（其中：遮放镇遮冒村委会80万元，芒市镇回贤村委会回贤村民小组30万元）。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芒市遮放镇遮冒村委会、芒市芒市镇回贤村委会回贤村民小组。遮冒村委会建设内容为：道路硬化5200㎡。回贤村民小组建设内容为：道路硬化1200㎡，路肩浆砌石挡土墙300m³。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特请求芒市人民政府将芒市美丽村庄建设项目纳入涉农整合资金方案给予实施。

当否，请批示。

                          芒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11月15日

（联系人：郑世文，联系电话：1388786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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